
資料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政府向合資格公務員發放度假旅費津貼的制度  
 
 

目的  
 
 本文件闡釋政府向合資格公務員發放度假旅費津貼的現行制

度。  
 
 
背景  
 
2 .  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三日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到有關黃見

秋先生申請發還度假旅費津貼的個案。委員對該個案會否影響政府現

行的發還款項制度表示關注，並要求當局提供文件，解釋現行制度，

以及闡述政府會否因應黃見秋先生的個案考慮對該制度作出改善。  
 
 
向公務員發放度假旅費津貼的現行制度  
 
3 .  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前獲發聘書的合資格公務員可獲發度假

旅費津貼，款額以悉數實報實銷方式發放但不得超逾指定上限，以支

付其本人及／或其合資格家屬 1出外旅遊實際所花的機票費用及與旅

遊有關的其他開支。  
 
4 .  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獲發聘書的合資格公務員，其可

享的度假旅費津貼則以非實報實銷方式發放，該津貼只發放予有關人

員，其家屬不會享有該項津貼。當局在每個為期十二個月的資格周期

完結時，會向合資格人員發放度假旅費津貼，有關人員無需作出申請。 
 
5 .  符合資格領取悉數實報實銷度假旅費津貼的公務員，須主動

提出申請。所有申請均由庫務署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所訂的規定

及程序處理。當局在收到合資格人員所提交的申請後，會以下述方式

發放度假旅費津貼： ( a )直接向負責有關旅遊安排的航空公司或旅行社
（須為核准名單所載列者）支付款項；及／或 ( b )向申領人發還其實際
支付的款項，唯申領人須在旅遊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申請，包括逐項

列明開支的發票及收據 2。  

                                                 
1  合資格家屬指配偶及受供養子女。  
 
2  申領人須在申請發還款項時提交機票、住宿及旅遊團費用的發票／收據。申

領人有責任保存其他款額較小項目（例如膳食）的發票／收據六個月，以便

庫務署在有需要時查核。  



 
 

2
 
 
6 .  在處理有關發還津貼的申請時，庫務署會查核申領人所提交

的發票／收據正本，以確保有關費用確由申領人 3 所支付，並且是他

本人及／或其合資格家屬出外旅遊所涉及的開支。主要項目如機票、

住宿及旅遊團費用等，付款一方及用者的姓名一般均可從有關發票／

收據確認。《公務員事務規例》已提醒申領人若其申請涉及欺詐，當局

會向其採取法律／紀律行動。  
 
7 .  《公務員事務規例》雖然並非直接適用於不屬公務員身份的

司法人員，但據我們所了解，司法機構在發放度假旅費津貼予司法人

員方面，一般跟隨適用於公務員的安排。  
 
 

                                                

對發放度假旅費津貼的制度作出改善  
 
8 .  我們相信上文所述的現行制度已在行政效率與確保政府妥善

發放津貼兩者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我們會根據一貫良好守則，不時因

應運作情況檢討發放款項的規定及程序。回應委員所表達的關注，公

務員事務局會就是否有需要改善發放度假旅費津貼予合資格公務員的

現行制度，諮詢有關各方，包括庫務署及廉政公署。  
 
9 .  發放度假旅費津貼予公務員的安排日後若有修改，我們會按

現行做法把修改事宜告知司法機構。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六年二月  

 
3  庫務署接納付款者為申領人或其合資格家屬（即配偶或受供養子女）的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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